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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 + 体育”模式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许多体育赛事转播商斥巨资引进赛事转播权。遗憾的

是，体育赛事节目互联网“盗播”现象频频发生，侵权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打击。当前体育赛事节目具有

可版权性已经成为趋势，学界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二是互联

网“盗播”行为侵害的具体权项。但是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问题同样值得重点关注，有

必要实现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规则的体系化。本文将从立法和司法上分别阐述完善体育赛

事节目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规则的关键路径，立法上，应当做到《体育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效衔接，并

明确具有独创性体育赛事节目的“视听作品”地位。司法上，一是要明确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行为侵害的

具体权项；二是要善用体育赛事节目先行判决停止侵害制度；三是要合理确定侵权损失赔偿额度；四是

要谨慎适用惩罚性赔偿。总之，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规则的适用要兼具保护和限制功能，实

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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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plus Sports” model contains great commercial value, but the phenomen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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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lth Broadcasting” of sports events on the Internet occurs frequently and infringement cannot 
be effectively attacked. The current trend is that sports event programs have copyright rights, and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in academia mainly focuses on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legal nature of 
sports event programs; the second is the specific rights infringed by Internet piracy.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for sports event programs also deserves special at-
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ze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for sports event pro-
grams.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on the key path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rule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for sports event programs from both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ports Law and relevant laws should be 
achieved and the status of original sports event programs as “audio-visual works” should be clari-
fied. In terms of justice,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rights that are infringed upon 
by infringement of sports event programs; the second is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system of pre 
judgment and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in sports event programs; thirdly, it is necessary to rea-
sonably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losses; the fourth is to apply pu-
nitive damages with caution. In short, the applica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in sports 
event programs should have both protective and restrictive functions, achieving a balance of in-
terests among multipl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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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收到一份行为保全申请，申请人央视国际公

司称，经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授权，其拥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在中国大陆地区(含澳门)的独家全媒体权

利及分授权权利。央视国际公司发现被申请人创嗨新公司向公众提供冬奥会赛事节目的在线直播，申请

人认为该直播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裁定被申请人创嗨新公司提高注意义务、加

强直播软件的内容审核，未经许可不得转播开闭幕式和相关赛事。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针对该行为保全申

请，在受理后的 48 小时内作出了行政保护裁定 1，责令被申请人珠海创嗨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

侵权，禁止其再提供 2022 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以及后续各项赛事的转播。 
这是体育赛事直播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的典型案例之一。首先，关于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认定，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将 2022 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认定为具有独创性的视听作品。其次，关于侵权行为的定

性，法院认为直播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或不正当竞争。最后，被申请人创嗨新公司的侵权行为发生在 2022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为了避免让申请人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须及时责令被申

请人停止侵权。法院认为申请人的行为保全申请范围适当、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另外申请人提供了

相应的担保，所以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不会造成著作权人、侵害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显著失衡。 
“新浪诉天盈九州案”2和新《著作权法》的修订说明体育赛事节目可版权性已成趋势，当前体育赛

事侵权纠纷案件裁判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以及“互联网盗播行为侵害的具体

Open Access

 

 

1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15 行保 1 号民事裁定书。 
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 12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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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项”两个问题上，事实上，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纠纷实践中还存在侵权损失赔偿缺乏具体的参考因素

和限制条款的问题。 
1) 体育赛事节目法律属性认定不统一 
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侵权责任适用的强弱程度，一般来说，体育赛事节目被认定为

“作品”相较于被认定为“录像制品”，能获得更大力度的保护。实践中，各级法院对体育赛事节目的

法律属性认定存在着争议，在“新浪诉天盈九州再审案”之前，大多数法院将体育赛事节目认定为录像

制品，但该案再审判决后，法院均认定体育赛事节目为作品。到底是作品还是录像制品，学界也没有统

一的说法。孙山[1]认为，体育赛事节目蕴含了导演个性化、原创性劳动，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可以成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王迁[2]认为，体育赛事节目仅仅是对既存的内容转播，不具有独创性，应

认定为录像制品；赵双阁[3]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既不是作品也不是录像制品，而应当属于“汇编作品”；

近来，徐伟康[4]提出，可以从数据权益角度对体育赛事节目进行私法保护。 
2) 侵害的具体权项判定存在分歧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再审案”3中，暴风公司未经权利人授权提供世界杯在线点播服务，用户可

以在其经营的网站上选择时间、地点观看节目，法院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央视国际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新浪诉天盈九州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赛事节目为实时转播的类电作品，由于用户不能自由选择

时间、地点观看节目，不属于交互式传播，无法用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但侵权行为仍应受到著作权法

的保护，法院最终判定直播行为侵害了著作权人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实践中，有的

原告还提出体育赛事节目的盗播行为侵害其广播权或广播组织权的诉求，但未得到法院的肯定。 
3) 侵权损失赔偿缺乏具体的参考因素和限制条款 
通过分析体育赛事节目侵权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可知此类案件普遍适用的侵权责任主要包括停止

侵权和损失赔偿两大具体形态。上述北京冬奥会案例体现了停止侵权的具体适用，该案例的特殊性在于

冬奥会的时效性极强，只有先行判决停止侵权才能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未来电视有限公司案”4 中，法院认定涉案赛事节目构成录像制品，判决损失赔偿数额为 27 万；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再审案”中，涉案赛事节目被认定为作品，最后损失赔偿数额为 400 万，赔偿

比例高达 100%。法院裁判损失赔偿数额缺乏具体的参考因素，也没有相应的限制，完全依靠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很容易造成原告滥用权利，从而导致体育赛事权利人、侵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失衡[5]。 

2. 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责任适用的前置性条件争议分析 

1) 法律属性分析 
我国《著作权法》区分“作品”和“制品”的概念，基于对“制品”的邻接权保护力度远低于对“作

品”的著作权保护。对于体育赛事节目来说，如果被认定为录像制品受邻接权的保护，那么权利人将不

享有著作权下的广播权等重要权利。 
a) 作品说 
新《著作权法》明确了作品的定义，构成作品的判断标准如下：一是具有独创性；二是文学、艺术

和科学领域内；三是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四是智力成果。作品的新定义删去了“有形”、“可复制”要

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作品的范围。新《著作权法》还用“视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

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之前法院将体育赛事节目认定为“电影类作品”或“类电作品”，现在可以被

“视听作品”所涵盖。 

 

 

3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 127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 0116 民初 225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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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主张“作品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著作权法》旨在鼓励创新，对于作品的

独创新要求不是很高，即文学艺术领域的某一智力表达形式只要满足最低程度的创新就可以认定为具有

独创性。第二，体育赛事节目的制作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转播，摄影师根据导演的设计，尽可能去抓取精

彩又难忘的瞬间，包括人物特写，运动员的面部表情对比，观众席观众的行为动作。还有解说员根据运

动员的熟悉程度，进行个性化解说，预测比赛结果等，都充分体现了体育赛事节目的创造性。第三，体

育赛事节目满足“所形成的一系列有伴音的连续画面”，《伯尔尼公约》并没有明确规定视听作品所要

求的独创性应高于其他作品类型的独创性，为了使更多的智力成果能够得到保护而降低作品的独创性要

求，因此体育赛事节目应被视为视听作品，更好的与国际接轨。 
b) 制品说 
主张“录像制品说”的学者认为体育赛事节目通过镜头切换实时记录赛场发生的状况，独创性程度

低，不满足作品的“独创性”构成要求。这意味着这部分学者也承认体育赛事节目具有独创性，但认为

“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应当高于“录像制品”，否则不能将作品和录像作品区分开来。因此，“制品说”

主张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有限，不能构成作品，应将其认定为录像制品进而按照邻接权加以保护[6]。 
c) 独创性标准 
“独创性”是衡量特定表达被认定为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重要标准。我国《著作权法》

对于独创性标准没有具体的说明，学界和实践对于独创性标准存在争议。观点一是独创性应具有高度要

求，只有具有一定高度的创作才构成“作品”。使用独创性的高低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对表达的质量进

行区分，选出优质的“表达”，有助于作品质量的整体提升。观点二则是作品独创性不应当有高度要求，

理由如下：第一，独创性不要求有高度标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论是在《著作权法》还是《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中均没有对独创性的高度提出要求。第二，事实上对“创作高度”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因

此，在司法实践中，判决时出现不同的情况。有时会出现某“表达”的独创性没有达到一定高度而不纳

入作品保护的情况，但这里的“创作高度”纯粹是主观判断，每个法官对独创性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

根据独创性的有无判断的作品，有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化。 
我认为对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不应有高度要求，虽然现在对“独创性”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是可以试着从素材的拍摄、剪辑编排以及视听效果几个方面判断。首先，素材是创作的最基本单元，

不同的人拍摄同一个画面，选择的角度不同就会呈现不一样的效果，素材的选择可以充分体现了拍摄者

对场景和人物的个性化认知。其次，剪辑编排是视听作品创作的核环节，也是作品最本质特征的体现，

从素材的选择到编排再到剪辑都能体现作者独有的判断和独特的思路。最后是视听效果，观众最直观的

感受来源于视听效果，人物心理、情节发展、环境变化都是通过视听效果呈现。 
2) 盗播行为侵害的具体权项分析 
a) 广播权和广播组织权 
《罗马公约》中指出，广播组织权保护对象是信号本身，而非信号所传输的内容，所以“信号说”

认为无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被认定为作品还是制品，广播组织权都能对其传播行为进行保护。《伯尔尼

公约》诞生于互联网并不发达的 70 年代，当时的广播技术水平较低，而且广播组织也相对单一，其中所

涉及的有线转播也仅仅限于对无线电传播的有线转播，而并不包括有线电视台采用有线电缆的方式进行

的传播，也不包括网络电视台在特定时间内的互联网转播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广

播组织权仅适用广播电台的转播和电视台的转播。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体育赛事节目的受众群体更偏

向年轻人，这类受众大多通过互联网观看体育赛事节目，因为互联网转播具有便捷、高效的特征。 
2020 年之前，法院大多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无法获得广播组织权保护，例如在“央视网络诉新感易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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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5中，法院判决广播组织权尚不能规范网络直播行为。但新《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明确了广播电台、

电视台控制他人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进行转播的权利，并为其增加了信息网络传

播权，这意味着广播组织有权规制以任何技术手段截取并同步传播其广播信号的行为，包括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传播，这进一步扩大了广播组织权的适用范围[7]。 
b) 信息网络传播权 
根据新《著作权法》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只有当涉案体育赛事节目被认定是作品且进行了

交互式传播，即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任意选择平台网站观看节目，才能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规制侵权行

为。尽管《著作权法》规定录像制品权利人享有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转播的权利，但如果体育赛事是通

过实时接收赛事组织者信号并上传服务器供公众观看，这种非交互式互联网传播就无法满足侵害信息网

络传播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再审案”中，涉案赛事节目被再审法院认定为“类

电作品”，公众可以随意点击、播放其喜爱的片段视频，央视国际以类电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暴

风公司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并获得法院支持。 

3. 构建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侵权责任体系的正当性 

1) 保障公民的体育权 
体育权利是法律保障的公民参与体育的基本权利，包括参加和观看体育比赛等权利。由于场地和地

域因素限制，只有少部分观众能到现场观赛，而体育赛事的转播能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电视或互联网

实时观看比赛，满足公民对体育信息的知情权。同时，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体育赛事节目的创作手法更

加多样化，带给观众一场场视听盛宴，还能带动更多的观众参与到各项体育活动中去。科学合理的体育

赛事节目侵权责任体系有利于保障节目权利人的利益，这样赛事节目的权利人才有动力提供更优质的内

容。 
2) 促进体育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自 2014 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一些企业开始开拓体育赛

事节目相关产业，如 2015 年，体奥动力以 80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 2016 年至 2020 年中超联赛版权；

2016 年，乐视体育斥巨资取得 2017 年至 2020 年亚足联旗下所有赛事在大陆地区的全媒体版权。体育赛

事节目是“互联网”和“体育”融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体

育赛事节目用户观看平台由传统的电视“战地”转移到网络平台，体育赛事节目版权变现方式呈现多样

化趋势。而技术对体育产业的嵌入同样具有负面影响，人们在享受观看便利的同时，体育赛事节目盗播

现象屡禁不止，第三方的触手时常侵犯到体育赛事节目真正版权人的合法利益。“无救济则无权利”，

赛事节目的创作需要更高的保护力度，而健全的著作权侵权责任体系是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基

石。 
3)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治建设 
新时代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8]，贯彻落实《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规划(2021~2025 年)》，应当妥善处理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保护这类新问题，完善司法保护规则，

加强知识产权互联网领域法治治理。我国长期存在体育法权利救济效能一般的问题，特别是体育赛事节

目著作权侵权责任使用规则不够体系化。体育赛事节目作为体育法与知识产权法交叉的特殊客体，通过

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治是思辨性、开放

性的，滞后的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救济需要完善的著作权侵权责任体系。 

 

 

5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3 民终 9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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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规则的关键路径 

1) 立法 
a) 《体育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效衔接 
新《体育法》第五十二条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分析该条款可

知，权利主体是“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相关权利人”，权利客体是“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

等信息”，并指出了“以营利为目的”要素。但这仅仅是一条纲领性的条款，并未涉及权利的具体适用，

无法预知其法律效果，属于不完全规范，想让该条款在实践中切实生效，需要和《民法典》、《著作权

法》等其他法律有效衔接，真正落到实处，从体育法的角度和民法或知识产权法的角度给予体育赛事节

目双重保护，从而真正助力体育产业发展[9]。 
新《体育法》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这条规定将侵权行为引入民法领域，是体育法与民法规范体系相连接的表现，是简化立法的生动

体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用来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为体育赛事

节目侵权责任适用提供借鉴。例如，如果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权利人有

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如果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行为造成著作权

人财产损失的，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因此，本文建议在《体育法》法律责任部分增设一条准用性规范：基于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纠纷而

承担的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可以适用《民法典》《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拓宽《体育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通道。 
b) 明确具有独创性体育赛事节目的视听作品地位 
一般认为，立法者设置新的作品类型是为了适应技术进步背景下作品传播方式、表现形式等特征的

变化。新《著作权法》引入视听作品概念，这无疑给一些新类型作品的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

也为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属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如果想把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归入“视听作品”

类型以著作权来进行保护，就必须先对“视听作品”的定义进行明确规定。根据《著作权法》对于视听

作品的定义，可以看到立法者逐渐舍弃修改稿中曾出现的“固定性”要件。现在的“视听作品”是一个

更宽泛的概念，涵盖了电影作品、类电影作品以及其他视听作品。因此，明确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属

性，有利于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统一适用著作权侵权责任规则。 
2) 司法 
a) 明确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行为侵害的具体权项 
新《著作权法》将“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合并修

改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这一条款的修改拓宽了广播权所规范的范围，既

可以用来规制通过有线方式传播，也可以规制无线互联网非交互式传播。而交互式体育赛事转播侵权行

为则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体育赛事节目被认定为视听作品，其当然可以以著作权进行保护，对互

联网转播侵权行为可以采取广播权的相关条款来进行保护。如果真的只是简单机械传播体育赛事，节目

不具有独创性，就不能被认定为作品，但是至少作为邻接权的客体在最低限度上能够得到广播组织权的

保护而不至于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规制。 
b) 善用体育赛事节目先行判决停止侵害制度 
停止侵害是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侵权责任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在防止损害后果进一步扩

大、避免无法弥补的损失。在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纠纷实践中，有很多因侵权行为已经结束而无法适用

停止侵害责任的裁判。就像北京冬奥会案例所述，考虑到体育赛事时效性及商业价值，体育赛事转播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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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还可能影响冬奥会的后续赛程，所以，法院运用先行判决制度，在案涉体育赛事节目侵权事实已经清

楚、认定侵权成立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可先行判决停止侵害，以及时制止赛事节目盗播侵权行为，真正

发挥停止侵害对赛事节目救济之效能。 
c) 合理确定侵权损失赔偿额度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行为案件中，法官判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较低、判赔比例

较小。而把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定性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侵权损失赔偿数额能更好的弥补赛

事节目权利主体的经济损失。当前《著作权法》的法定赔偿最高限度为 500 万，现实中已经出现很多体

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人主张赔偿数额高于 500 万的案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许多体育赛事节目的商业

价值可能远高于当前法定赔偿最高限度。也有部分法院最后判定的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原告的预期，这非

常打击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 
本文认为损失赔偿数额应考量下列因素：一是侵权方式。交互式还是非交互式传播、收看人数、播

放时长，评论数量、流量热度等都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可以大概确定侵权方的获利数额；

二是市场影响力。奥运会、世锦赛、足球、篮球等大型赛事的热度远远高于一些小型、冷门赛事，赛事

的热门程度直接影响权利人的成本投入以及后续的增值利益。因此，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结合上

述参考因素，适度加大赔偿力度，能切实保障赛事节目著作权人的权益，提高体育赛事节目侵权成本，

提高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补偿性和惩罚效果，从而维护体育赛事节目的市场秩序。 
d) 谨慎适用惩罚性赔偿 
当前我国非常强调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它可以补充补偿性赔偿使用的不足，目的在于发挥严格保护

知识产权的强大效能。但是惩罚不仅要“合法”更要“合理”，如果惩罚性赔偿给侵权人造成了极大负

担，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便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法院仍应当坚持“补偿为主、惩罚为

辅”的司法理念，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经济状况，若侵权人为具有相应的责任承受能力的大型公司，此

时适用惩罚性赔偿不仅能起到惩戒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还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但若侵

权人显然无力承担惩罚性赔偿，此时适用惩罚性赔偿不仅导致判决难以执行，更有悖惩罚性赔偿制度设

立初衷。因此，法院在明确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责任时，应当谨慎地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防止随意主张，

惩罚性赔偿的滥用会对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起到妨碍作用[10]。 

5. 结论 

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必须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在遭遇新冠疫情

重创之后，全球体育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构建保护与限制并存的

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侵权责任体系是极其关键的环节。新《著作权法》的修订和司法实践都可以看出我

国体育赛事节目可版权性趋势，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和侵权行为的性质认定是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责

任适用的前置性条件。本文认为，应当明确具有独创性赛事节目的视听作品地位，用广播权或广播组织

权来规范体育赛事节目的直播侵权行为，而对于交互式传播，则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完善体育赛事节

目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规则，一方面必须加强侵权责任救济之效能，通过加强《体育法》与《民法典》

《著作权法》等法律的有效衔接，充分保障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人的权益。但是，鉴于体育赛事传播的

公共服务属性，还应当设置相应的责任限制条款，以兼顾赛事节目著作权人、侵权人与社会公众等各方

利益，以契合利益平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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